河池分行2026年营销活动策划服务方案采购需求（县域标段）
1、 服务内容
采购河池分行2026年营销活动策划服务，内容包括健康类主题、户外拓展、亲子类主题、鉴赏类主题、趣味团建拓展主题等9类活动，合同期限一年，按区域分三个标段采购，其中：标段一（宜州、罗城片区）、标段二（南丹、天峨、巴马片区）、标段三（都安、大化片区）。活动执行地区限于片区划定的范围内，详见附件。
二、供应商资质要求
1.具有法人资格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
2.经营范围包括以下内容之一：展览、展示服务，企业形象策划，产品形象策划，商务活动策划等；
3.提供2023年至今同类项目经验（提供合同或框架协议扫描件证明，至少包含合同首页、盖章页、金额页、时间页等关键信息页），同类项目经验至少有1个。
4. 标段一注册地在宜州、罗城区域内；标段二注册地在南丹、天峨、巴马区域内；标段三注册地在都安、大化区域内。
 三、服务质量要求
1.供应商在活动开展前七个工作日内向我行提供活动类项目所需物料的设计、供货、安装、租赁等营销活动活动服务及其他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按我行要求联系场地方、策划活动形式、流程、现场布置等相关服务），每次活动的具体服务标准及要求，由我行另行通知。
2.供应商必须承诺提供的服务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及相关质量标准。如供应商不按规定的质量、材质或提供假冒伪劣商品，我行有权拒收、拒付货款，并由供应商承担因退货耽误我行工作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3.供应商必须保证向我行提供的营销活动服务不存在任何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我行因此遭受第三方索赔或起诉，供应商必须承诺自费就上述索赔或起诉为我行答辩，并承担我行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和费用。
4.未经我行事先书面同意，供应商不得通过任何方式出售、转让或转移本次采购项目的任何权利或义务，否则一经发现，我行将立即终止与该供应商的合作，并对供应商违约情况进行如实登记。
5.如供应商出现断货，以成本不能覆盖或厂家停产为由拒绝供货，或是出现多次无法及时有效响应我行订单需求的情形，被活动开展单位投诉履约执行不到位达2次，我行有权扣减活动服务费用；投诉3次以上，我行有权终止合同，启用备用供应商。
四、采购量分配规则
按照区域分为三个标段，供应商按照所属的标段进行竞标，每个标段拟入选1家供应商，同时根据排名情况由各标段第二名作为备选供应商。
五、服务供应安排
1.供货时间：由我行根据实际需求分次下达订单，原则上我行应在活动开展日前3日完成订单下达并通知到供应商进行准备，供应商须按照我行要求的时间在指定地点提供营销活动服务。如项目在时间上有特殊要求，我行应与供应商进行充分沟通协调，供应商应确保按我行要求时间提供服务，确保项目不受影响。
2.供应商需根据我行要求，在活动期间，派出工作人员全程跟踪，以确保我行活动期间服务质量。活动所需物料运输、包装（安装）等费用由供应商负担，所需物料在转移给我行前的全部风险由供应商承担。
3.我行对活动服务所需物料及安装布置情况进行整体验收，如验收达不到我行活动需求，供应商须进行整改。
4.供应商为我行服务团队人数不少于5人，售后服务时间自营销活动物料到达活动指定地点布置完成并交付使用起，至营销活动活动结束。一旦活动物料及现场布置在最终使用者手中发生由于物料自身（或安装）原因出现质量问题时，供应商保证在接到通知后1小时内进行更换、调试等，费用由供应商自行承担并保证不影响我行活动正常开展。
六、款项支付要求
供应商应在活动执行结束并在我行验收合格后，依据税收法律法规开具（或通过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供应商应当根据我行要求及时开具发票。我行收到发票后一个月内一次性转账付款。
七、报价要求
本项目供应商按我行要求在龙集采系统报价。报价包含以下内容：活动场地费，活动原材料费用、师资的课酬、交通食宿费、税金等。
八、其他要求
1.禁止进行低价格恶意竞争，一旦发现、查实，取消候选资格和入选资格。
2.合同签订单位、发票开具单位必须与本次谈判邀请单位完全一致。
3.关于我行及我行客户方面的任何信息均属于商业秘密，供应商须对以上信息严格保密，否则须承担由于泄密对我行造成的一切损失。
